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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立東原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學生涯檔案比賽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 

（一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補助直轄市縣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。 

（二）本校生涯發展教育年度實施計畫。 

二、目的 

（一）強化學生對於生涯檔案建置的認知與重要性。 

（二）激發學生創作與表現能力，相互觀摩學習。 

三、辦法 

（一）檔案內容：依各年級輔導活動教師所列進度建置（檔案內容涉及學生涉及

學生個人測 

驗、諮商與隱私的部分，請自行抽離保管不宜公開展示） 。 

（二）作品規格：1.每人以一本為限，視學校所定生涯檔案規格依序呈現。 

2.重要資料可以影本呈現，以免遺失、損壞。 

（三）收件時間：107年 3月 12日起至 3月 15日止。 

（四）件 數：全班每人都須將生涯檔案建置完成至該有進度，並交由各班輔導

活動教師或導 

師先進行班級初選，每班得擇優推薦（參加人數以全班 1/3為原則，不低於 3 

位）。 

（五）交件地點：輔導室。 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各年級學生。 

五、評分標準 

（一）七年級： 1.美編（封面、插圖…）40％：色彩運用、創意。 

2.內容（自傳、社團紀錄…）60%：多樣性、完整性、詳實度。 

（二）八年級： 1.分類（目錄、頁次…）10％：創意、整齊。 

2.美編（封面、插圖…）30%：色彩運用、創意。 

3.內容（自傳、社團紀錄…）60%：多樣性、完整性、詳實度。 

（三）九年級： 1.分類（目錄、頁次…）20％：創意、整齊。 

2.美編（封面、插圖…）20％：色彩運用、創意。 

3.內容（自傳、社團紀錄…）60%：多樣性、完整性、詳實度。 

六、評審：由主辦單位遴聘輔導活動教師、美術教師、或校內其他教師擔任評審

工作。 

七、獎勵：比賽擇優錄取各年級特優 2~3名、優等數名，頒發獎狀及敘獎(特優

2支嘉獎、優 

等 1支嘉獎)，以資鼓勵。 

八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